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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关键是法的实施
李 蕊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 目前我国

已经构建了以 《宪法》 为依据， 以

《妇女权益保障法》 为主体， 包括

《民法典》 《农村土地承包法》 《农

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 等多部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内， 较为完备

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法律体系。

可以说， 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领

域， 有法可依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但

是众所周知， 法治建设是由立法、 执

法、 司法、 守法等诸多环节组成的完

整“链条”。 当下， 农村妇女土地权

益保障的重点在于： 保证既有立法通

过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获

得有效全面实施。 这也是新时期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

规范体系已较完备

就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而言，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除了针对所

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保障进行了一般性规定外， 还对农

村妇女这一特殊主体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保障作了专门规定： “农村土地承

包， 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 承

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 侵害妇女应当

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同时， 从

我国当下以户为单位的农村土地家庭

承包实践出发， 该法在第十六条进一

步强调“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

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 农村妇女土

地权益保障的主要形式在于， 通过政

府颁发权利证书对权利人权利予以公

示。 该法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

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

着眼于妇女因结婚、 离婚、 丧偶

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 但是原承

包地又被发包方收回的情形， 《农村

土地承包法》 还规定“承包期内， 妇

女结婚， 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

的， 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妇

女离婚或者丧偶， 仍在原居住地生活

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

未取得承包地的， 发包方不得收回其

原承包地。” 落实土地承包法精神，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 通过

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管理， 进一

步维护农村妇女合法权益。 不仅规定

承包合同一般要包括承包方家庭成员

信息， 而且对于承包方向发包方提出

申请承包合同变更、 终止的， 要求必

须提交“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

家庭成员同意变更、 终止承包合同的

书面材料”。

着眼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

基础， 《农村土地承包法》 明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

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

地。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

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

的权利。” 故而， 要平等保护农村妇

女的土地承包权益， 就必须首先明确

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基于此，

正在制定中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 草案二审稿规定， “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不因丧偶、 离婚等原因而

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 在新居住

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取得成员身

份的， 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取消

其成员身份。”

2022 年 《妇女权益保障法》 修

订后， 不仅强调“妇女在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 土地承包经

营、 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 土地征

收补偿安置或者征用补偿以及宅基地

使用等方面， 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

利。” 并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基础上

再次重申， “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 宅基地使用权等不动产登记， 应

当在不动产登记簿和权属证书上将享

有权利的妇女等家庭成员全部列明。

征收补偿安置或者征用补偿协议应当

将享有相关权益的妇女列入， 并记载

权益内容。”

为杜绝一些农村假借村民自治的

名义侵害农村妇女相关权益。 2022

年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还在第

五十六条增加了“不得以妇女未婚、

结婚、 离婚、 丧偶、 户无男性等为

由， 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

的各项权益” 的列举， 明确将“村民

自治章程、 村规民约， 村民会议、 村

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涉及村民

利益事项的决定” 等作为“侵害妇女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的法定情形。

不仅如此， 针对农村妇女土地权

益受侵犯后的救济， 除了规定一般民

事救济手段外， 《妇女权益保障法》

还设置了专门的救济措施， 规定“妇

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

等方面权益受到侵害的， 可以申请乡

镇人民政府等进行协调， 或者向人民

法院起诉。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村民

自治章程、 村规民约， 村民会议、 村

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涉及村民

利益事项的决定进行指导， 对其中违

反法律、 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 侵害

妇女合法权益的内容责令改正； 受侵

害妇女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

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农村土

地承包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依

法受理”。

“纸面上的法”尚未落实为

“行动中的法”

检视当下各地侵犯农村妇女土地权

益的问题， 主要是发生在因农村妇女婚

姻关系、 户籍等发生变动， 涉及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 土地承包经

营、 土地征地补偿或者征用补偿以及宅

基地使用等领域。 前已述及， 对于“外

嫁女” 的土地征收补偿， 农村妇女结

婚、 离婚、 丧偶时承包地“两头空” 等

问题， 我国既有立法已有明确规定， 只

是在实践中尚未真正把“纸面上的法”

落实为“行动中的法”。

在部分地区， 传统婚嫁及两性关系

观念阻碍法律落实， 受传统婚嫁观念影

响， 无视既有立法对外嫁女土地财产权

益保护的规定， 认为女性已经出嫁， 无

论其是否还住在原居住地， 原居住地的

集体成员资格及土地权益就不应该拥

有。 尤其是在原居住地征地拆迁时， 就

不应该参与征地拆迁补偿分配。 同时部

分农村女性自身缺乏个体独立意识和法

律观念， 女性需要附属于家庭及男性的

传统认知， 也限制了妇女对土地权益的

主张及维护。

一些地方以村民自治、 集体决议为

由排斥法律落实。 片面理解农村村民自

治和农民集体决议， 甚至滥用村民自治

权和集体决议权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

益。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对于村民自

治章程、 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

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 法

律、 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 不得有

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和合法

财产权利的内容” 的禁止性规定被忽

视。 将村规民约集体决议凌驾于法律之

上， 以“集体” 的名义， 通过村民民主

的“合法形式” 侵害妇女作为少数个体

成员的权益。

行政和司法救济途径不畅影响法律

落实。 在自身土地权益受到侵害时， 一

些具有法律意识的农村妇女往往会寻求

乡镇人民政府、 县级人民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救济处理。 但是一些地方的行政机

关往往以“属于村民自治范畴” 为由不

积极干预。 在司法救济方面， 也通常面

临立案难、 执行难等问题， 一些法院主

张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等属于村民自治范

畴， 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不予受理。

保障重点在于建设高效的

法治实施体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如果

有了法律而不实施、 束之高阁， 或者实

施不力、 做表面文章， 那制定再多法律

也无济于事。”

经由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得以遵守

的前提在于， 信仰法律、 遵守法律的理

念已经浸润到每个公民的内心并内化为

一定的法律文化认同。 这就要求在乡村

文化振兴战略实施中， 打破传统婚嫁观

念的束缚， 强化男女平等宣传教育， 推

动农村妇女广泛参与农村民主管理， 积

极主动维护自身土地权益。 建议充分发

掘互联网新媒体的传播优势， 打通农村

法治文化服务供给的“最后一公里”。 其

次， 要引导推动乡村保障妇女土地权益

的法治实践发展。 执法机关、 司法机关

应当建立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法律服务下

沉工作机制， 鼓励农民旁听参与农村妇

女土地权益相关案件的调解审理， 以案

释法、 以案普法。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的第一道关

口在于行政执法。 前已述及， 农村妇女

土地权益需要通过相应行政登记等程序

予以彰显。 2023 年 11 月最高检、 全国

妇联联合发布维护农村妇女涉土地合法

权益典型案例主要是行政检察案件。 行

政执法具有宽领域、 单向性、 强制性、

裁量性等特点， 其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农

村妇女合法利益能否得到切实保障。 这

就要求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执法工

作中， 要构建执法协同联动机制， 避免

“程序空转”， 切实解决农村妇女急难愁

盼问题。 尤其是乡镇政府要建立健全对

于村规民约制定、 修订的审查监督机制，

及时对报送备案的村规民约进行合法性

审查， 严格履行好监督职责和责令改正

义务。

在相关案件审判中， 确保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推进司法体

制机制创新， 进一步细化完善农村妇女

土地权益受侵害案件审理机制。 同时强

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尤其是民事检察、

行政诉讼监督实现有错必纠， 枉法追责。

此外， 全民守法同样是法律实施的

重要方式， 也是法律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需要不断提升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自觉守法意识， 强化民主管理和

民主监督。 当然， 身份本位使得农村妇

女被动附属于家庭， 也限制了妇女权益

主张和维护。 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

中， 更要促进每个农民个体和家庭自觉

守法用法。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

学院教授、 博导， 中国政法大学地方财

政金融与农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

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法

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 目前我国已经构建了以 《宪法》 为依据， 以 《妇女权益保障法》 为主

体， 包括 《民法典》 《农村土地承包法》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

法》 等多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内， 较为完备的农村妇女土地权

益保障法律体系。

□ 对于“外嫁女” 的土地征收补偿， 农村妇女结婚、 离婚、 丧偶时承包

地“两头空” 等问题， 我国既有立法已有明确规定， 只是在实践中尚

未真正把“纸面上的法” 落实为“行动中的法”。

□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的第一道关口在于行政执法， 其效果如何直接

关系农村妇女合法利益能否得到切实保障。 这就要求在农村妇女土地

权益保障执法工作中， 构建执法协同联动机制， 避免“程序空转”， 切

实解决农村妇女急难愁盼问题。


